
个人述职报告

在学校党委正确领导下，在分管领导及处室主任帮助下

本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刻学习领会“两个确立”，坚定不移做到“两个维护”，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完善工

作机制，努力营造良好教风校风，为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纪律保障。具体总结如下：

一、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教专题教育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重点任务层层分解、落地落实，深入推进学校作风建设常

态化、制度化、规范化，一体推进“三不”体系建设。纪检

监察室会同党政办公室，认真梳理分析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研究制定本

年度《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推

动主体责任落地生根。重点加强对维护党章、执行当党中央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监督检查，压紧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营造学校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

二、强化职能加强监督，着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和市委十二项规

定精神，做好纠治“四风”工作，确保务实节俭、文明廉洁过

节。根据市教育局苏教监审〔2022〕3号《关于2022 年五一、



端午期间开展“清风行动”专项督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校

要求各处室、系部认真学习通知精神，并按照文件要求，认真

开展本部门整风肃纪专项自查。

通过部门自查、学校抽查等形式，认真梳理，查找问题，

重点督查了党组织履行作风建设主体责任情况，梳理排查了易

发的享乐奢靡突出问题、关键环节和隐形变异和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检查制止餐饮浪费、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和信访工作。

三、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营造崇廉尚廉风气

1. 广泛开展宣传，加大警示教育。

突出正风反腐宣传，通过校园网廉政教育专栏、学校微

信公众号信息发布、宣传橱窗布展等途径，开展校园廉政文

化专题宣传。在校园网纪检监察室专栏，加强党内政治文化

建设，强化阵地建设和管理，通过校园网纪检监察室专栏、

学校官微、宣传橱窗等媒介形式，推进校园廉洁文化宣传教

育。推送了《漫画说纪 这些教育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要杜

绝》、《党员干部请注意：这些违反疫情防控纪律的行为不能

有》、《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推进》等文章和廉洁宣传内容，基本保持每月二篇更新。

给全体中层干部和各党支部配发《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江苏历代贤吏为官之道》两本

学习用书。

2.注重预防为主，做实监督预警提醒。

加强学校”三重一大“事项监督和学校重点事项监督，



本年度截止 6 月 15 日累计收到 17 个项目报备，现场监督 17

项，报备事项主要包括干部选拔、人才招聘、职称评聘、工

程建设、大型维修、招标采购、国有资产处置、招生就业、

学生收费等重大事项。

3. 规范信访举报登记及办理流程。

畅通纪检监察信访举报渠道，建立专题举报电话、校园

网主页、专题举报邮箱等途径，钉钉党建平台专门设置了纪

检监察模块，实现了投诉登记、部门回复意见、整理汇总、

领导审核等在同一平台流转。对来信、来访做到认真、耐心，

对发现的苗头性问题和隐形变异的问题，及时预警，提前防

范，对反映失实的问题及时给予澄清,对各种信访举报件一

定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结果。

认真受理信访举报和教育局惠民中心交办件,积极做好

信访核查工作，强化对反映问题线索的排查，充分发挥信访

核查的综合效能。及时处理 12345 和寒山闻钟的各类诉求，

2022 年截止 6 月 15 日共接收办理 7 件咨询类、投诉类诉求。

其中关于教学管理类 3 件，学校收费类 1 件，涉及校外培训

和师德师风的 1 件，专转本疫情集中隔离 2 件，全部在规定

时间内调查回复处理完毕。

四、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通过结合与渗透，在学校日常工作中加强纪检监督工作，

在教育和预防上下功夫，结合师德师风建设、“四风”问题

监督方面不断提高全体党员干部和教职工思想觉悟，及时发

现和纠正问题。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好重要节点作风



建设，在中秋、端午前夕企业微信公告等形式给全校教师发

送廉洁提醒，最大程度压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的空间。

落实学校领导班子责任清单，对履职履责全程纪实,落实落

细主体责任。

四、下一步打算

进一步完善学校监督制度，全面落实党务、校务公开制

度，强化对职能部门履行职责全过程监督。全面推进依法行

政、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加强对学校“三重一大”事项的

监督力度，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监督事项报备制度》实施

细则。

周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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